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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

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大港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７７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晓坚 李雪芳

电话

０５１１－８８９０１００９ ０５１１－８８９０１００９

传真

０５１１－８８９０１１８８ ０５１１－８８９０１１８８

电子信箱

ｄｇｇｆｗｕ＠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ｌｅｘｕｅｆａｎｇ＠ｓｉｎａ．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

１

）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２０１２

年

营业收入（元）

１

，

５３７

，

６９２

，

７９５．８６ ２

，

６９２

，

４５３

，

７９１．４７ －４２．８９％ ２

，

２４０

，

２８８

，

８２７．６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３８

，

５２７

，

０８８．９１ ５４

，

０９６

，

０１７．８８ －２８．７８％ ６９

，

２３４

，

３０４．５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７５

，

１００

，

８９０．７７ －６８

，

３６４

，

４７５．３１ －９．８５％ －３２

，

４３６

，

９８９．６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６６

，

３３３

，

１７８．６３ －３３５

，

２２６

，

４９５．６０ １１９．７９％ －４５０

，

２７４

，

３２５．８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５ ０．２１ －２８．５７％ ０．２７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５ ０．２１ －２８．５７％ ０．２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１２％ ５．９３％ －１．８１％ ８．４４％

２０１４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２０１２

年末

总资产（元）

５

，

４８５

，

９７１

，

７３６．４０ ５

，

８５６

，

１６１

，

３１２．３３ －６．３２％ ５

，

２３４

，

９４８

，

４８８．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９４７

，

７６４

，

４０８．９３ ９２１

，

３２５

，

９６０．８１ ２．８７％ ８９９

，

２４９

，

９４２．９３

（

２

）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７

，

５５０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日末

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３

，

９６９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镇江新区大港开

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５０．０７％ １２６

，

１８６

，

３１３

镇江市大港自来

水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５７％ １

，

４３４

，

８６０

冻结

８１

，

３９７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

新

华趋势领航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４４％ １

，

０９９

，

９０８

富国基金

－

农业银

行

－

太平洋人寿

－

中国太平洋人寿

股票主动管理型

产品委托投资

其他

０．４２％ １

，

０４９

，

６３１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

上

投摩根民生需求

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０．４０％ １

，

００３

，

４７４

闫梅君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曹璐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９％ ９８３

，

９００

陈照军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７％ ９２８

，

８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工

银瑞信红利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３７％ ９２３

，

９００

邓碧慧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６％ ９０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 镇江市大港自来水有限公司为第一大股东镇江新区大港开发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其他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控股股东镇江新区大港开发有限公司、股东陈照军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镇江新区大港开发有限公司共持有公司

１２６

，

１８６

，

３１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５０．０７％

，其中通过普通账

户持有公司

８８

，

３８６

，

３１３

股， 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３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东陈照军共持有公司

９２８

，

８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３７％

，其中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

０

股，通过安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９２８

，

８００

股。

（

３

）

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

（

４

）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４

年中国经济整体形势呈下行态势

，

随着结构变化

、

发展方式变化和体制变化的推进

，

中国经

济正在全面向新常态转换

。

２０１４

年

，

在政府控制房价

、

调整住房供应结构

、

加强土地控制

、

信贷控制等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

陆续出台的背景下

，

中国房地产行业全面降温

，

调整态势明显

。

行业持续低迷

，

房地产投资增幅创新

低

。

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

，

公司迎难而上

，

积极应对

。

一方面紧抓在手剩余安置房项目建设

，

实现楚桥

雅苑安置房项目竣工交付

；

另一方面积极布局商品房及商业地产项目

，

差异化定位

，

精细化设计

，

建

设精品项目

。

同时提前进行营销策划

，

重点打造

２０７７

品牌

，

提升公司形象

，

为后续商品房及商业地产

的销售奠定基础

。

报告期

，

公司楚桥雅苑安置房项目交付及商品房项目预销售

，

标志着公司房地产产

业已由安置房建设向商品房及商业地产建设转型

。

报告期

，

受房地产业投资增速大幅下降的影响

，

建

材市场竞争加剧

，

公司子公司港和新材和中技新材产品销量和售价受到影响

，

而原材料黄沙

、

石子价

格持续上涨

，

利润空间被压缩

，

加之混凝土行业特点导致了子公司港和新材应收账款余额逐年上升

，

致使报告期公司建材产业整体经营不佳

。

２０１４

年

，

贸易纷争卷土重来

，

中国光伏接二连三遭遇

“

双反

”。

为了对抗气候变化

，

国家对太阳能

等清洁能源越来越重视

，

颁布多项措施如

《

国家能源局关于规范光伏电站投资开发秩序的通知

》、《

国

家能源局关于进一步落实分布式光伏发电有关政策的通知

》

等等

，

促进太阳能光伏行业国内市场发

展

。

报告期

，

国内市场的发展以多晶为主

，

公司控股子公司大成新能源紧握市场脉搏

，

及时调整产品

结构和经营方式

，

抢抓多晶市场

，

实现单晶

、

多晶硅片调配生产

。

同时通过工艺创新

、

热场

、

坩埚

、

砂浆

罐改造等措施

，

控制生产成本

，

降低能耗

。

由于大成新能源一直以来以单晶硅棒

、

硅片生产为主

，

报告

期虽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调整了切片生产

，

但硅棒产能利用不足

，

仍然存在因折旧

、

电费成本高等因素

致使整体生产成本高于售价的现象

。

报告期

，

公司化工物流产业发展平稳

。

报告期

，

化工物流产业各子公司加强资源整合和综合协

调

，

联动发展

，

促进化工物流产业稳定发展

。

截至报告期末

，

公司总资产

５４．８６

亿元

，

较上年末下降

６．３２％

，

净资产

９．４８

亿元

，

较上年末上升

２．９３％

；

报告期

，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１５．３８

亿

，

较上年同期下降

４２．８９％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

３

，

８５２．７１

万元

，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２８．７８％

。

４

、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

、

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一

）

会计政策变化的情况说明

２０１４

年

，

财政部陆续发布了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

报表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企业会计

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

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

———

金融工具列报

》

共八项具

体会计准则

。

根据财政部要求

，

其中除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

———

金融工具列报

》

外

，

其他七项准则

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

———

金融

工具列报

》

要求企业在

２０１４

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该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２０１４

年，财政部新颁布或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

投资》等一系列会计准则，本集团在编制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报表时，执

行了相关会计准则，并按照有关的衔接规定进行了处理。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

说明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的说明

：

说明

：（

１

）

在

２０１４

年以前

，

本集团对于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

，

并且在活跃市场

中没有报价

、

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

，

确认为长期股权投资

。

根据修订

的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规定

，

对上述权益性投资应适用于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

本集团对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

２０１４

年比较报表已重新表

述

，

２０１３

年资产负债表调减长期股权投资

４０

，

５７７

，

５００．００

元

，

调增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４０

，

５７７

，

５００．００

元

，

资产总额无影响

。（

２

）

在

２０１４

年以前

，

本集团将还未摊销的递延收益列报在其他非流动负债

，

根

据修订的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

等规定

，

财务报表新增递延收益报表项目

，

本集团

采用追溯调整法

，

２０１４

年比较报表已重新表述

，

２０１３

年资产负债表调减其他非流动负债

３１

，

７８４

，

１８５．７１

元

，

调增递延收益

３１

，

７８４

，

１８５．７１

元

，

负债总额无影响

。

（

二

）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镇江新区固废处置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

在股改时

，

重新测算了填埋库区的使用年限

、

预计残值率等

，

相应进行了会计估计的变更

。

子公司原执行本公司的会计政策

，

将填埋库区归类为房屋建筑物

，

保留残值率

３％

按

２０

年计提

折旧

。

股改时

，

子公司根据南京维景数据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０

日测量填埋库总容量为

２２７

，

３６０．５８

立方米

，

根据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出具的

《

镇江新区危险废物安全填埋处置工程

项目申请报告

》

处理处置规模的确定中提到

“

固化外危险废物总量约为

２５１５３ｔ ／ ａ

（

约

７６ｔ ／ ｄ

），

固化危废

按照

１．３ｔ ／

立方米的容重计算

，

合约

１９３４９

立方米

／

年

。

子公司据此测算填埋库区可使用年限为

１２

年

，

同时考虑到固废项目完成之后

，

填埋库区将没有使用价值

，

且无法转让

，

而且还存在恢复等弃置费

用

，

所以对填埋库区不保留残值

。

本次子公司填埋库区折旧会计估计的变更自获得批准之日起执行

，

导致本报告期计提的折旧比

变更前增加约

１１８

万元

。

本公司本报告期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因此减少约

８３

万元

。

（

２

）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

３

）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新设成立增加了镇江港沣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

由江苏大港能源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持有

５０％

的股权

；

江苏泓一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出资

７０．００

万元

，

持有

３５％

的股权

；

镇江蓝

天环科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３０

万元

，

持有该公司

１５％

的股权

。

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镇江港沣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

。

由于本公司在该公司董事会中占多

数表决权

，

从而能够对其财务和经营决策实施控制

，

本公司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

（

４

）

董事会

、

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

“

非标准审计报告

”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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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前

以电话

、

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等方式通知公司全体董事及监事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下午在公司办公

楼三楼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

，

实到

９

人

，

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管列席了会议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林子文先生主持

，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以举手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４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

二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

《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全文

》

中的

“

董事会工作报告

”。

公司独立董事吴秋璟

、

陈留平

、

张学军

、

王晓瑞向董事会提交了

《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４

年度述职报告

》，

独

立董事吴秋璟

、

陈留平

、

张学军

、

王晓瑞将在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

具体内容登载于巨潮资讯

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

三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全文

》、《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摘要

》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摘要

》

同时刊登在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５

日的

《

证券时报

》

上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

四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资产总额为

５

，

４８５

，

９７１

，

７３６．４０

元

，

负债总额为

４

，

４１４

，

８９５

，

８８８．６５

元

，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合计

９４７

，

７６４

，

４０８．９３

元

，

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营业总收入

１

，

５３７

，

６９２

，

７９５．８６

元

，

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３８

，

５２７

，

０８８．９１

元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

五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预案

》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２０１４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１０９

，

８５９

，

３７８．２７

元

，

提取法定盈余公

积金

１０

，

９８５

，

９３７．８３

元

，

扣除本年度应付普通股股利

１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元

，

加以往年度的未分配利润

５３７

，

６７４

，

０２３．２２

元

，

２０１４

年度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６２３

，

９４７

，

４６３．６６

元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或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

：

拟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总股本

４１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０．５

元

（

含

税

），

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２０５０

万元

（

含税

），

本年度不派发红股

，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尚未分

配利润

６０３

，

４４７

，

４６３．６６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

独立董事吴秋璟

、

陈留平

、

张学军

、

王晓瑞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具体内容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

《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

六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审计机构及支付

２０１４

年度审

计报酬的议案

同意公司继续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

聘期一

年

；

鉴于审计的工作量

，

公司拟支付给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费用为

７０

万元人民币

。

独立董事吴秋璟

、

陈留平

、

张学军

、

王晓瑞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具体内容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

《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

七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

２０１４

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的议

案

《

２０１４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情况

，

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

，

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

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

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

根据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定情况

，

于内部控制

评价报告基准日

，

公司未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

自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至内部控制

评价报告发出日之间未发生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结论的因素

。

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吴秋璟

、

陈留平

、

张学军

、

王晓瑞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

具体内容见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

《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

和

《

独立董事对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

八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进行土地竞拍的

议案

鉴于公司房地产业务发展的需要

，

在有效控制经营风险的前提下

，

提高公司适时决策的效率和效

益

，

促进公司的后续发展能力

，

提请股东大会授予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度累计总额不超过

５

亿元的土地

投标或竞买事项的决策权

，

授权期限自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之日止

。

在上述额度内

，

董事会可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竞拍的各项具体事宜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

九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

２０１５

年公司及子公司拟向有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

含续

贷

）

不超过

２３．１６５

亿元

，

具体明细如下

：

１

、

公司拟向光大银行南京分行申请金额为

５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

（

续贷

），

期限一年

，

由镇江新区经

济开发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２

、

公司拟向招商银行苏州中新支行申请金额为

２０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

（

续贷

），

拟商请镇江新区经

济开发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３

、

公司拟向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白下支行申请

３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

（

续贷

），

用液体

化工仓储土地使用权为该笔授信下贷款作抵押

；

４

、

公司拟向工商银行新区支行申请

２０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

续贷

），

拟用中小企业园土地房产为该笔

授信抵押

；

５

、

公司拟向徽商银行申请

５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

续贷

）；

６

、

公司拟向江苏银行大港支行申请

７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

续贷

）；

７

、

公司拟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申请

２０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

其中敞口授信

１４０００

万

元

；

８

、

公司拟向民生银行镇江分行申请

１８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

９

、

公司拟向天津银行上海分行申请

２０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

１０

、

公司拟向平安银行南京分行申请

２０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

其中敞口授信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１１

、

公司拟向温州银行上海分行申请

５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

续贷

）；

１２

、

公司拟向广州银行申请

１０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

续贷

）；

１３

、

公司拟向恒丰银行南京分行申请

８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

续贷

）；

１４

、

公司拟向上海银行南京分行申请

７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

续贷

）；

１５

、

公司拟向江苏镇江农村商业银行申请

５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

续贷

）；

１６

、

子公司港龙石化拟向上海中兴融资租赁公司申请

４０００

万元融资租赁

；

１７

、

子公司港汇化工拟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大港支行申请

１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

续贷

）；

向华夏银行

镇江分行申请

４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

续贷

）；

向光大银行南京分行申请

２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

续贷

）；

拟向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申请

５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

续贷

）；

１８

、

子公司港和建材拟向工商银行新区支行申请

３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

续贷

）；

向华夏银行镇江分行

申请

５６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

续贷

），

其中敞口授信

４０００

万元

；

１９

、

子公司港诚国贸拟向华夏银行镇江分行申请

５６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

续贷

），

其中敞口授信

４０００

万元

；

向光大银行南京分行申请

２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

续贷

）；

拟向工商银行新区支行申请

５０００

万元综

合授信

（

续贷

）；

向恒丰银行南京分行申请

５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

续贷

）；

２０

、

子公司港发工程拟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大港支行申请

１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

续贷

），

向华夏银行

镇江分行申请

４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

续贷

）；

向光大银行南京分行申请

１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

续贷

）；

２１

、

子公司江苏中技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向工商银行新区支行申请

３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

续贷

）；

向农

行新区支行申请

３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

拟用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名下海关直通点

、

物流信息中心为该

笔授信抵押

；

向华夏银行镇江分行申请

４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

２２

、

子公司镇江港能电力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镇江大港支行申请

４５０

万元综合授信

（

续贷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

十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和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证券时报

》

上的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

独立董事吴秋璟

、

陈留平

、

张学军

、

王晓瑞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

具体内容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

《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

十一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会计估计变更和前期会

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和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证券时报

》

上的

《

关于控股子公司会计估计变更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的公告

》。

独立董事吴秋璟

、

陈留平

、

张学军

、

王晓瑞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

具体内容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

《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十二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

＜

公司章

程

＞

的议案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

２０１４

年修订

）》

等相关规定

，

依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

，

公司

拟在原经营范围中增加

“

不动产销售与租赁

（

探矿权

、

采矿权除外

）”（

以工商局核定为准

），

并结合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情况拟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

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

序号 原章程条款 修改后章程条款

１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５２００

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１０００

万元。

２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高新技术产品投资、开

发，节能环保项目投资、建设，新型建材产品研发、投资，房地产开

发，股权投资管理。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高新技术产品投资、开

发，节能环保项目投资、建设，新型建材产品研发、投资，房地产

开发，股权投资管理，不动产销售与租赁（探矿权、采矿权除外）。

３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全部为普通股，共计

２５２００

万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全部为普通股，共计

４１０００

万股。

修订后的

《

公司章程

》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

特此公告

。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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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前以

电话

、

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等方式通知公司全体监事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下午在公司办公楼三楼会

议室召开

。

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

，

实到

３

人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陈晨先生主持

，

经与会监事审议并以举手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

二

、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全文

》、《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摘要

》

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摘要

》

同时刊登在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５

日的

《

证券时报

》

上

。

根据

《

证券法

》

第

６８

条的规定

，

监事会对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进行了审核并发表审议意见如下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

三

、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资产总额为

５

，

４８５

，

９７１

，

７３６．４０

元

，

负债总额为

４

，

４１４

，

７９６

，

７９９．２４

元

，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合计

９４７

，

８６３

，

４９８．３４

元

，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营业总收入

１

，

５３７

，

６９２

，

７９５．８６

元

，

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３８

，

６２６

，

１７８．３２

元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

四

、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预案

》。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２０１４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１０９

，

８５９

，

３７８．２７

元

，

提取法定盈余公

积金

１０９８５９３７．８３

元

，

扣除本年度应付普通股股利

１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元

，

加以往年度的未分配利润

５３７

，

６７４

，

０２３．２２

元

，

２０１４

年度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６２３

，

９４７

，

４６３．６６

元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或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

：

拟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总股本

４１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０．５

元

（

含

税

），

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２０５０

万元

（

含税

），

本年度不派发红股

，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尚未分

配利润

６０３

，

４４７

，

４６３．６６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

五

、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４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

，

公司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

并能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和监管要

求不断完善法人治理体系

，

保证公司经营活动的有序开展

，

公司

《

２０１４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真实

、

客

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

监事会对此无异议

。

六

、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会计估计变更和前期

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会计估计变更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

其审议程序符合

《

公

司章程

》

和

《

公司法

》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符合公司的实际

情况

，

变更后的会计估计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反应更为准确和客观

，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

变更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

会计估计变更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各自单独和合计计算均不会对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净利润和所有者权益的影响比例超过

５０％

，

也不会导致公司的盈亏性质发生变化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３

号

：

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

》

的相关规定

，

该议案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

特此公告

。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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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年度为全资及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因公司子公司江苏港汇化工有限公司

（

简称

“

港汇化工

”）、

镇江港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

简称

“

港和

新材

”）、

镇江出口加工区港诚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

简称

“

港诚国贸

”）、

镇江市港发工程有限公司

（

简

称

“

港发工程

”）、

江苏中技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

简称

“

中技新材

”）

和镇江市港龙石化港务有限公司

（

简称

“

港龙石化

”）

经营发展的需要

，

拟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

含续贷

，

不限于贷款

、

银行承兑汇票等

），

公

司拟继续为上述综合授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

预计担保额度为

３６

，

５００

万元

，

具体额度

（

含续贷

）

如

下

：

１

、

拟为港汇化工提供担保额度共计

７

，

０００

万元

（

续贷

）

公司全资子公司港汇化工因经营发展需要

，

向光大银行南京分行申请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

信

，

向恒丰银行南京分行申请

５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

公司拟为港汇化工上述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

并承担

连带担保责任

，

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

（

包括展期到期

）

后满两年之日

止

。

＠ ２

、

拟为港和新材提供担保额度共计

７

，

５００

万元

（

续贷

）

公司控股子公司港和新材因经营发展需要

，

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新区支行申请

３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

向华一银行苏州分行申请

４

，

５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

公司拟为港和新材上述综合授信提

供担保

，

并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

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

（

包括展期到

期

）

后满两年之日止

。

＠ ３

、

拟为港诚国贸提供担保额度共计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

续贷

）

＠

公司全资子公司

港诚国贸因经营发展需要

，

向中国工商银行新区支行申请

５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

向光大银行南京分行

申请

２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

向恒丰银行南京分行申请

５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

公司拟为港诚国贸上述综

合授信提供担保

，

并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

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

（

包括

展期到期

）

后满两年之日止

。

４

、

拟为港发工程提供担保额度共计

１

，

０００

万元

（

续贷

）

公司全资子公司港发工程因经营发展需要

，

向光大银行南京分行申请

１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

公司

拟为港发工程上述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

并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

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

同项下债务到期

（

包括展期到期

）

后满两年之日止

５

、

拟为中技新材提供担保额度共计

５

，

０００

万元

（

续贷

）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技新材因经营发展需要

，

向工商银行新区支行申请

３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

向农

行新区支行申请

２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

公司拟为中技新材上述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

并承担连带担保责

任

，

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

（

包括展期到期

）

后满两年之日止

。

６

、

拟为港龙石化提供担保额度共计

４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控股子公司港龙石化因经营发展需要

，

向上海中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

４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

信

，

公司拟为港龙石化上述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

并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

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

（

包括展期到期

）

后满两年之日止

。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表决情况为

：

公司实有董事

９

人

，

实际参会表决董事

９

人

，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为全资及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上述对外担保事宜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

江苏港汇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３

日

注册地点

：

镇江新区大港通港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

：

朱慧

注册资本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调整为

：

危险化学品的批发

、（

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

）。

一般经营项目

：

化

工产品的仓储

（

许可证所列范围之外的危险品除外

）。

机电产品

、

机械设备

、

五金电器

、

电子产品

、

建筑材

料

、

劳保用品的批发

、

销售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或禁止进出口的产品

及技术除外

）；

国际货运代理

；

装卸力资

；

工业盐的零售

。

与本公司的关系

：

港汇化工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公司持有港汇化工

１００％

的股权

。

主要财务状况

：

该公司截止

２０１４

年末的资产总额为

１９

，

９３７．９９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１７

，

５６９．６０

万元

，

净资产为

２

，

３６８．３９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１４

，

６８８．６７

万元

，

利润总额为

５１１．０３

万元

，

净利润

为

３７２．５６

万元

。（

以上数据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２

、

镇江港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９

日

注册地点

：

镇江新区大路薛港村

法定代表人

：

陈翔

注册资本

：

１４１９３．４３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新型建筑材料

、

建材及配套产品的制造

、

销售和服务

；

生产设备租赁

、

运输车辆租赁

；

建

筑施工

；

吊装服务

。

与本公司的关系

：

港和新材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公司持有港和新材

８３．１１％

的股权

，

镇江新区新

市镇建设有限公司持有港和新材

１６．８９％

的股权

。

公司与镇江新区新市镇建设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

本

次担保事项镇江新区新市镇建设有限公司没有提供担保

。

主要财务状况

：

该公司截止

２０１４

年末的资产总额为

８７

，

６９１．５２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７３

，

４７５．３１

万元

，

净资产为

１４

，

２１６．２１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２５

，

５３４．４０

万元

，

利润总额为

－２

，

８８３．５３

万元

，

净利

润为

－２

，

３１８．８３

万元

。（

以上数据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３

、

镇江出口加工区港诚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０

日

注册地点

：

镇江新区大港通港路

７

号

１０３

室

法定代表人

：

黄磊

注册资本

：

３５５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普通货运

；

国内水路代理

；

危险化学品批发

（

按

《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

所列范围经

营

）。

国际货运代理

；

集装箱堆场

、

中转

、

装卸

、

仓储服务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化

工产品

、

机电仪表

、

建筑材料

、

装潢材料

、

机电设备

、

生活日杂用品

、

黑色有色金属的批发

、

零售

；

贸易经

纪与代理服务

。

与本公司的关系

：

港诚国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公司持有港诚国贸

１００％

的股权

。

主要财务状况

：

该公司截止

２０１４

年末的资产总额为

２６

，

１７０．８５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２２

，

９６５．１９

万元

，

净资产为

３

，

２０５．６５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５

，

２７４．７６

万元

，

利润总额为

－２８１．３５

万元

，

净利润

为

－２６３．１７

万元

。（

以上数据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４

、

镇江市港发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

注册地点

：

镇江新区大港通港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

：

方留平

注册资本

：

５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

、

市政公用工程

、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

、

地基与基础工程

、

环保工程

、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

钢结构厂房工程的施工

（

凭资质经营

）；

室内外装修

；

建筑材料

、

装潢材料的销售

；

工

程技术咨询服务

。

与本公司的关系

：

港发工程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公司持有港发工程

１００％

的股权

。

主要财务状况

：

该公司截止

２０１４

年末的资产总额为

２４

，

６５２．４５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１７

，

９５５．９５

万元

，

净资产为

６

，

６９６．４９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１４

，

５２９．７１

万元

，

利润总额为

５５７．０８

万元

，

净利润

为

５９３．５８

万元

。（

以上数据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５

、

江苏中技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注册地点

：

镇江新区大路镇大姚公路东侧

（

镇江鑫美制衣有限公司内

）

法定代表人

：

方留平

注册资本

：

７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研发

、

生产

、

委托加工

、

销售新型建材产品及相关技术咨询和售后服务

。

与本公司的关系

：

中技新材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本公司持有中技新材

６０％

的股权

，

江苏中技桩业

有限公司

（

简称

“

中技桩业

”）

持有中技新材

４０％

的股权

。

公司与中技桩业无关联关系

。

本次担保事项中

技桩业没有提供担保

。

主要财务状况

：

该公司截止

２０１４

年末的资产总额为

１４

，

０３４．７９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７

，

９６１．２３

万元

，

净资产为

６

，

０７３．５５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２

，

０１２．８０

万元

，

利润总额为

－１

，

１３７．４９

万元

，

净利润为

－１

，

１１８．９４

万元

。（

以上数据业经信永中和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

）

６

、

镇江市港龙石化港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

１７

日

注册地点

：

镇江新区大港临江西路

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

：

茅文卿

注册资本

：

２０６７．５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１

、

码头及其他港口设施服务

；

２

、

货物装卸

、

仓储服务

；

３

、

港口设施

、

设备

和港口机械租赁

、

维修货物

。

一般经营项目

：

化工原辅材料

、

成品油及其它进出口货物的中转

、

装卸

、

管

道运输

；

建筑材料

、

有色金属的销售

。

与本公司的关系

：

港龙石化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本公司持有港龙石化

６７．７％

的股权

，

中国石化销

售公司镇江三龙公司

（

简称

“

镇江三龙

”）

持有港龙石化

２２．６％

的股权

，

镇江中油京惠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

简称

“

中油京惠

”）

持有港龙石化

９．７％

的股权

，

公司与镇江三龙

、

中油京惠无关联关系

。

本次担保事项镇

江三龙和中油京惠没有提供担保

。

主要财务状况

：

该公司截止

２０１４

年末的资产总额为

１０

，

４３１．８２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６

，

８１４．９７

万元

，

净资产为

３

，

６１６．８５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５５７．２３

万元

，

利润总额为

－５．８５

万元

，

净利润为

－

１３．０３

万元

。（

以上数据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三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目前公司尚未签署有关担保协议

，

待股东大会通过该项担保决议后

，

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的决议

内容与金融机构签署担保协议

。

授权公司董事长在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批准担保额度内签署担保合同及相关法律文件

。

四

、

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

：

全资和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是为了满足其正常生产经营的需求

，

有利于

其经营和业务发展

，

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拥有绝对的控制力

，

其他股东持股比例较

小

，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资金流向与财务信息实时监控

，

因而担保风险可控

。

为了进一步支持和促进全资

及控股子公司的发展

，

董事会同意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为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提供

３６

，

５００

万元的连带保证责

任担保额度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４１

，

２４９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４３．５２％

，

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

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

无逾

期对外担保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

２

、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077� � � � � �证券简称:大港股份 公告代码:2015-016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会计估计变更

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江苏大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控股子公司会计估计变更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

同意对控股子公司镇江

新区固废处置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区固废

”）

的会计估计进行变更及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

具

体内容如下

：

一

、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的概述

１

、

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时间

变更和更正日期均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新区固废股改完成开始

。

２

、

会计估计变更内容及原因

新区固废填埋库区折旧年限由

２０

年调整为

１２

年

，

净残值由

３％

调整为

０

，

相应政府补助摊销因年

限缩短调增

７

万元

。

公司控股子公司镇江新区固废处置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

在

股改时

，

重新测算了填埋库区的使用年限

、

预计残值率等

，

相应进行了会计估计的变更

。

子公司原执行本公司的会计政策

，

将填埋库区归类为房屋建筑物

，

保留残值率

３％

按

２０

年计提折

旧

。

股改时

，

子公司根据南京维景数据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０

日测量填埋库总容量为

２２７

，

３６０．５８

立方米

，

根据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出具的

《

镇江新区危险废物安全填埋处置工程项

目申请报告

》

处理处置规模的确定中提到

“

固化外危险废物总量约为

２５１５３ｔ ／ ａ

（

约

７６ｔ ／ ｄ

），

固化危废按

照

１．３ｔ ／

立方米的容重计算

，

合约

１９３４９

立方米

／

年

。

子公司据此测算填埋库区可使用年限为

１２

年

，

同时

考虑到固废项目完成之后

，

填埋库区将没有使用价值

，

且无法转让

，

而且还存在恢复等弃置费用

，

所以

对填埋库区不保留残值

。

３

、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内容及原因

（

１

）

少计租金

６．７５

万元

。

新区固废部分生产区厂房和办公区所用土地为租赁用地

，

土地出租方为江苏镇江新区大港街道办

事处

，

租赁期限为

５０

年

，

租金为每年

３

万元

。

新区固废未计应付租金

６．７５

万元

。

（

２

）

少计房产税

１２．５１

万元

。

新区固废于

２０１４

年补交了

２０１３

年度房产税

１２．５１

万元

，

补计

２０１３

年度损益

。

（

３

）

少提安全生产费

３８．３４

万元

。

新区固废

２０１３

年度少提安全生产费

３８．３４

万元

，

予以补提

。

（

４

）

尚未固化收入调减

２３．４５

万元

。

新区固废

２０１３

年末固化程序尚未完成的收入

２３．４５

万元确认不当

，

予以冲回

。

（

５

）

调整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

。

对新区固废

２０１２

年末原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予以冲回

，

相应调整

２０１３

年转回部分

。

（

６

）

预计弃置费用调整

７６８．１０

万元及确认预计负债利息费用

３６．４８

万元

。

新区固废确认

２０１２

年末弃置费用形成预计负债

７６８．１０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度需要定期按折现率确认利

息费用

３６．４８

万元

。

二

、

对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

———

会计政策

、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

的相关规定

，

本次会计估计

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

，

鉴于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影响额低于

５％

，

故

也在当期进行调整

，

均无需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

对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不会产生影响

。

新区固废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将增加公司折旧额

１１８

万元

，

减少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８３

万元

；

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将减少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０

万

元

。

三

、

审批程序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已经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均发表了意见

。

此次会计估

计变更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各自单独和合计计算均不会对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和

所有者权益的影响比例超过

５０％

，

也不会导致公司的盈亏性质发生变化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３

号

：

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

》

的相关规定

，

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

四

、

董事会关于会计估计变更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

，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使公司会计核算更为合理和有效

，

能够更为客观

、

公正地反应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同意公司此

次会计估计变更

。

五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

，

符合公司实

际情况和

《

企业会计准则

》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客观

、

公正地反映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

、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和前期会

计差错更正

。

六

、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会计估计变更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

其审议程序符

合

《

公司章程

》

和

《

公司法

》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符合公司的

实际情况

，

变更后的会计估计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反应更为准确和客观

，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

估计变更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

特此公告

。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077� � � �证券简称:大港股份 公告编号:2015-014

年度

报 告 摘 要

证券代码:002499� � � � �证券简称:科林环保 公告编号:2015-017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

，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实际控制

人宋七棣先生关于其减持本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

宋七棣先生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其所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００

万股

，

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２．２２％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

、

股东减持情况

１

、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比例

（

％

）

宋七棣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４０．４２ ３００ ２．２２％

２

、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宋七棣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９

，

８１６

，

１００ ２２．０９ ２６

，

８１６

，

１００ １９．８７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

，

４５４

，

０２５ ５．５２ ４

，

４５４

，

０２５ ３．３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２

，

３６２

，

０７５ １６．５７ ２２

，

３６２

，

０７５ １６．５７

二

、

其他相关说明

１

、

本次减持均按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

、

业务规则的规定进行减持

。

２

、

宋七棣先生承诺自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起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

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５％

。

３

、

本次权益变动后

，

宋七棣先生持有公司

１９．８７％

的股份

，

仍然是公司实际控制

人

。

三

、

备查文件

宋七棣先生股份减持告知函

。

特此公告

。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022/200022� � � � � �证券简称：深赤湾 A/深赤湾 B� � � �公告编号：2015-031

债券代码：112082�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11赤湾 01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赎回结果及摘牌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权益

（

赎回

）

登记日

：

2015

年

4

月

24

日

赎回数量

：

500,000,000.00

元

（

5,000,000

张

）

赎回兑付总金额

：

526,400,000.00

元

投资者赎回资金发放日

：

2015

年

4

月

27

日

公司债摘牌日

：

2015

年

4

月

27

日

一

、

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

债券名称

：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2

、

债券简称

：

11

赤湾

01

3

、

债券代码

：

112082

4

、

发行规模

：

人民币

5

亿元

5

、

债券期限

：

本期公司债券期限为

5

年

（

附第

3

年末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发行人赎回

选择权及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

6

、

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

：

本期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

1889

号文核准公开发行

。

7

、

债券形式

：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

8

、

债券利率

：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5.28%

。

本期公司债券存续期前

3

年的票面利率固

定不变

。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3

年末

，

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

未被回售部

分债券在债券存续期后

2

年的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

3

年票面年利率加上上调基点

，

在债券存续期后

2

年固定不变

；

若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

未被回售部分债

券在债券存续期后两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

9

、

计息方式

：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

到期一次还本

。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

，

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

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

，

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

不另计利息

。

10

、

起息日

：

2012

年

4

月

26

日

11

、

付息日

：

本期债券存续期间

，

自

2012

年起每年的

4

月

26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

息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

12

、

本期债券本次本金及利息兑付日为

2015

年

4

月

27

日

。

13

、

信用级别

：

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

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

14

、

上市时间和地点

：

经深交所深证上

[2012]142

号文同意

，

本期债券于

2012

年

6

月

1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15

、

债券受托管理人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

、

登记

、

托管

、

委托债券派息

、

兑付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

二

、

本期债券赎回的公告情况

（

一

）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发行人

"

）

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发行了

2011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

2015

年

4

月

27

日为公司本

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

。

根据

《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1

年公司

债券

（

第一期

）

募集说明书

》

(

以下简称

"

《

募集说明书

》

")

的约定

，

公司可于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

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

，

决定是否行使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

（

二

）

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12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

于赎回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的议案

》，

决定行使

2011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发

行人赎回选择权

，

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

"11

赤湾

01"

公司债券全部赎回

，

并于

2015

年

3

月

13

日

、

3

月

17

日和

3

月

19

日分别披露了关于行使

2011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发

行人赎回选择权的提示性公告

。

其中

：

1

、

权益

（

赎回

）

登记日和赎回对象

：

2015

年

4

月

24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11

赤湾

01"

持有人

。

2

、

赎回价格

：

100

元

/

张

三

、

本期债券赎回的结果和赎回对公司的影响

（

一

）

本期债券赎回的结果

2015

年

4

月

27

日

，

"11

赤湾

01"

（

112082

）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

本期债券赎回结

果如下

：

1

、

赎回数量

：

500,000,000.00

元

（

5,000,000

张

）

2

、

赎回兑付总金额

：

526,400,000.00

元

（

含当期利息

，

且当期利息含税

）

3

、

投资者赎回资金发放日

：

2015

年

4

月

27

日

（

二

）

本期债券赎回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期债券本金赎回金额为

500,000,000.00

元

，

占

"11

赤湾

01"

发行总额

500,000,

000.00

元的

100%

，

同时兑付第

3

个计息年度利息金额为

26,400,000.00

元

，

共计影响公

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出

526,400,000.00

元

。

公司已做好资金安排

，

本次赎回不会对公司资

金使用造成影响

。

四

、

本期债券赎回的后续事项

自

2015

年

4

月

27

日起

，

公司的

"11

赤湾

01"

（

112082

）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

五

、

咨询联系方式

咨询机构

：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地址

：

深圳市赤湾石油大厦

8

楼

邮编

：

518067

联系人

：

胡静競

、

陈丹

联系电话

：

0755-26694222

传真

：

0755-26684117

六

、

相关机构

1

、

联合主承销商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宫少林

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45

楼

联系人

：

肖哲

、

战海明

、

张华

联系电话

：

0755-82943666

传真

：

0755-82943121

2

、

联合主承销商

：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雷建辉

地址

：

江苏省无锡市新区高浪东路

19

号

15

层

联系人

：

徐慎峰

、

胡沣亮

联系电话

：

0755-82727677

传真

：

0755-82764220

3

、

托管人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

：

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楼

联系人

：

赖兴文

联系电话

：

0755-25938081

传真

：

0755-25987132

特此公告

。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252� � �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2015-037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科瑞天诚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近日接到股东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

科瑞天诚

"

）

函告

，

获悉科瑞

天诚将其所持有本公司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

，

具体事项如下

：

1

、

2015

年

3

月

13

日

，

科瑞天诚将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800

万股质押给南京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获取融资

。

质押期限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之日止

。

2

、

2015

年

3

月

17

日

，

科瑞天诚原质押给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

中铁信

托

"

）

的本公司股份

700

万股解除质押

。

3

、

2015

年

3

月

17

日

，

科瑞天诚将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995

万股质押给申万宏

源证券有限公司

（

"

申万宏源

"

）

以获取融资

。

质押期限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之日

止

。

4

、

2015

年

3

月

18

日

，

科瑞天诚原质押给中铁信托的本公司股份

700

万股解

除质押

。

5

、

2015

年

3

月

19

日

，

科瑞天诚将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930

万股质押给申万宏

源以获取融资

。

质押期限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之日止

。

6

、

2015

年

3

月

20

日

，

科瑞天诚原质押给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

平安信

托

"

）

的本公司股份

800

万股解除质押

。

7

、

2015

年

3

月

24

日

，

科瑞天诚原质押给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本公司股

份

2,200

万股解除质押

。

8

、

2015

年

3

月

25

日

，

科瑞天诚原质押给天治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本公司股

份

280

万股解除质押

。

9

、

2015

年

3

月

30

日

，

科瑞天诚原质押给平安信托的本公司股份

575

万股解

除质押

。

10

、

2015

年

3

月

31

日

，

科瑞天诚原质押给中铁信托的本公司股份

700

万股解

除质押

。

11

、

2015

年

4

月

8

日

，

科瑞天诚原质押给平安信托的本公司股份

565

万股解

除质押

。

上述关于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手续已分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

截至

2015

年

4

月

8

日

，

科瑞天诚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436,177,568

股

，

占本公司

总股本

（

1,365,241,810

股

）

的

31.95%

；

本次质押的股份数共计

2,725

万股

，

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

2.00%

；

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数为

6,520

万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78%

；

本次质押及解除质押后

，

科瑞天诚累计质押所持有的本公司

338,623,358

股股份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4.80%

。

特此公告

。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